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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15-115 

债券代码：122136          债券简称：11复星债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复星医药”）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上

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亚能生物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符合《关于规范

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议案。 

亚能生物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能生物”）境外上市，符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

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4]67号)(以下简称“《通知》”)

的相关规定。本公司作为亚能生物的控股股东,符合《通知》中第二条规定的以

下条件: 

1、上市公司在最近三年连续盈利：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安永华明（2015）审字

第 60469139_B01 号《审计报告》、安永华明（2014）审字第 60469139_B01号《审

计报告》以及安永华明（2013）审字第 60469139_B01号《审计报告》，本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单位（以下简称“本集团”）2014年度、2013 年度、2012年度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2,112,869,467.32 元、人民币

1,582,560,377.11 元（调整后）、人民币 1,563,916,441.26 元（均为合并口径），

符合“最近三年连续盈利”的规定。 

2、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投向的业务和资产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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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所属企业的出资申请境外上市： 

本公司不存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发行股份或募集资金投向的业务和资产

作为对亚能生物的出资的情形。 

3、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所属企业的净利润

未超过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的 50%： 

经审计，本集团 2014 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亚能生物的净利润占本

集团合并报表净利润的比例未超过 50%。 

4、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所属企业净资产未

超过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30%： 

经审计，本集团 2014 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亚能生物净资产占本集

团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未超过 30%。 

5、上市公司与所属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且资产、财务独立，经理人员不

存在交叉任职： 

（1）上市公司与所属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集团主营业务分为医药制造与研发、医药分销与零售、医疗服务、医学诊

断与医疗器械四大板块，亚能生物系本集团医学诊断与医疗器械板块控股子公

司，主要从事体外诊断试剂的研发和生产。本集团（除亚能生物外）与亚能生物

的产品均包括体外诊断试剂，但存在如下区别： 

①亚能生物主要产品使用分子诊断中的基因芯片技术，与本集团（除亚能生

物外）使用技术不同； 

②亚能生物主要产品包括 HPV 基因分型检测试剂盒及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

试剂盒，主要用于宫颈癌和地中海贫血等疾病的早期筛查，与本集团（除亚能生

物外）产品的功能不同。 

综上，本集团（除亚能生物外）与亚能生物的使用技术和产品功能均不相同，

因此，本集团与亚能生物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2）上市公司与所属企业资产、财务独立： 

本公司和亚能生物均拥有独立、完整、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亚能生物对

其全部资产进行独立登记、建账、核算、管理，本公司未占用、支配亚能生物的

资产或干预亚能生物对其资产的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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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与亚能生物均设独立的财务部门，建立有母子公司的会计核算体系和

财务管理制度。本公司及亚能生物各自独立在银行开设账户、独立纳税。 

（3）上市公司与所属企业经理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共有 20 名成员：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姚方、高级副总裁

李东久、高级副总裁汪诚、高级副总裁李春、高级副总裁 Hongfei Jia、高级副

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兼联席公司秘书周飚、高级副总裁吴以芳、高级副总裁张新民、

高级副总裁普强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关晓晖、高级副总裁宋金松、副总

裁崔志平、副总裁朱耀毅、副总裁王可心、副总裁 Bing Li、副总裁董志超、副

总裁汪曜、副总裁邵颖、副总裁陈玉卿、副总裁梅璟萍。 

亚能生物高级管理人员共有 9名成员：总经理曲敬、副总经理任维、副总经

理向筑、副总经理何伟、副总经理孙淑芳、研发总监刘晶晶、产品总监田洁、医

学总监张磊、财务副总监陈祥帅。 

本公司与亚能生物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 

6、上市公司及所属企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员持有所属企业的

股份，未超过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前总股本的 10%： 

本公司及亚能生物的董事、高管及其关联人员持有亚能生物的股份，未超过

亚能生物总股本的 10%，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或关联关系 持有亚能生物的股权比例 

曲敬 亚能生物董事、总经理 
9.98% 

（通过亚能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合计 - 9.98% 

7、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其他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重大关联交易： 

本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及其关

联人占用的情形，不存在其他损害本公司利益的重大关联交易。 

8、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本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综上所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亚能生物境外上市符合《通知》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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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批准。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亚能生物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境外上市方案的议案。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亚能生物首次公开发行 H 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亚能生物境外发行方案为： 

1、发行主体：亚能生物。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2、上市地点：香港联交所主板。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3、发行股票种类：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且均

为普通股。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4、股票面值：人民币 1.00元。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5、发行对象：本次发行对象包括香港公众投资者、符合投资资格的美国境

外机构投资者及其他投资者。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6、上市时间：本次发行的具体上市时间将根据境外资本市场状况、境内外

监管部门的审批进展及其他情况决定。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7、发行方式：包括（1）香港公开发售，即在香港向公众人士发售 H股和（2）

国际配售，即依据美国 1933 年证券法及其修正案项下 S 条例在美国境外配售 H

股（此次国际配售不会根据美国 1933 年证券法及其修正案项下 144A规则，在美

国境内向合资格机构投资者发行 H股）。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8、发行规模：根据香港联交所关于最低流通比例的规定和亚能生物未来发

展的资金需求，本次拟发行不少于亚能生物经扩大后股本的 25%新股，并授予承

销商不超过上述发行的 H股股数 15.0%的超额配售权。亚能生物预计发行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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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4,000 万股（不包含行使超额配售权），约占其经扩大后股本的 25%；如全

部行使超额配售权，则新发行的股份数为 4,600 万股，约占其经扩大后股本的

27.7%。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9、定价方式：本次发行价格将在充分考虑亚能生物现有股东及境外投资者

利益的情况下，根据国际惯例，结合发行时境外资本市场情况、亚能生物所处行

业的一般估值水平以及市场认购情况，根据路演和簿记的结果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10、承销方式：本次发行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承销。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11、申请已发行的非上市外资股转换成 H股：在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市地有

关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及要求的条件下，亚能生物拟在本次 H 股发行前或上市

后，择机向监管机构申请将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未上市外资股转为境外上市外资

股（H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12、募集资金用途： 

亚能生物计划本次 H股募集资金用途主要为扩大产能、产品研发、销售渠道

建设及并购业务等，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外购土地及生产厂房建设； 

（2）分子诊断产品研发投入； 

（3）扩张销售渠道； 

（4）并购分子诊断相关业务及资产； 

（5）补充运营资金。 

具体发行规模确定以后，如出现募集资金无法满足项目资金需求部分的情

况，亚能生物将通过其他方式解决。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该方案为初步方案，尚须提交中国证监会及香港联交所核准。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逐项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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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通过关于维持独立上市地位承诺的议案。 

本公司与亚能生物之间将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均保持独

立，做到各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 

亚能生物境外上市后，不会对本集团其他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任何

实质性影响，不影响本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和《通知》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四、审议通过关于持续盈利能力的说明与前景的议案。 

本集团各项业务目前都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由于亚能生物与本集团其他业

务板块之间保持高度的业务独立性，亚能生物的境外上市不会对本集团其他业务

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任何实质性影响。另一方面，如果亚能生物境外上市成

功获得独立融资平台，也有助于其他业务板块通过复星医药直接融资更好地获得

发展。因此，亚能生物的境外上市将会有力促进本公司控股整合战略的升级，将

会进一步巩固本集团的核心竞争力、促进本集团的可持续发展。 

亚能生物境外上市后，本集团能够持续经营并保持盈利能力。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亚能生物技术（深圳）

有限公司境外上市有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亚能生物本次

境外上市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代表本公司全权行使作为亚能生物股东的权利，根

据实际情况对有关亚能生物上市相关事宜进行调整变更。 

上述授权的有效期为十八个月，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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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